
项目需求书

一、基本情况

民宝路（留仙大道—寄宿学校）工程项目位于龙华区民治

街道红山社区。根据区有关工作要求，需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民

宝路（留仙大道—寄宿学校）工程项目评估督导工作。

二、服务内容

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督导机构

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对评估工作进行复核；

2.指导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

3.到现场对永久性建筑物进行 100%外检，对建筑物位置、

外观、成新率、用途等情况进行核查；对评估机构现场清点室

内自行装修装饰、机器设备、苗木等工程量进行不低于 10%的

抽检；

4.审核评估报告，出具复核意见；

5.对项目预算方案、结算方案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

6.其他相关工作。

三、服务金额

评估督导费用按评估费用的 20%计提。本项目评估费用为

2,000 元，按 20%计提评估督导费用为 400 元,最高不超过 400

元，最终以实际结算费用为准。



四、服务机构资质要求

1.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评估督导机构需具备评估资质

且已入驻广东省中介超市；

2.根据相关规定，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办事处选取的本

项目评估机构深圳市国鸿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及其

他有关联关系的公司）不能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

3.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评估督导机构需不存在因违法

行为而被禁止参加本市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

五、付款方式与条件

双方协商确定。每期付款前，服务机构应提供相应的合法

有效的发票。

六、成果要求

1.审核评估报告并出具正式的评估复核报告一式四份；

2.对项目预算方案、结算方案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

七、其他

报价书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

单位介绍、经营范围

服务方案、内容、报价联系人、联系电话

报价金额、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等（采购需求有要求，需提供）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中涉及的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

均需提供单位近六个月社保明细）

上述要求及其他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附表一

民宝路（留仙大道—寄宿学校）工程项目评估

督导工作报价

应“深圳市龙华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邀请，对民宝

路（留仙大道—寄宿学校）工程项目评估督导工作进行报价，

本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 400 元，我公司对该项目报价如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公司名称（加盖公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最高限价

（元）
报价下浮率

报价

（含税）
备注

1 400

合计



附表二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

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

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

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

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

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

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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